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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總祕書處 

如何在傳教使命中成為共議性的教會？ 

 

第十六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常務會議大會 

第二會期 

五個神學探索的觀點 

 

前言 

「與其說教會有個使命，不如肯定地說教會就是使命。『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

遣你們。』（若廿 21）：教會從天父派遣的基督那裡接受了自己的使命。在聖神的支持

和引導下，教會向那些不知道或不接受福音的人宣講和見證，並遵循耶穌的根本使命，

以窮人為優先。如此，教會就為天國的來臨作出了貢獻，成為『天國在人間的種子和開

端』（參閱：《教會》教義憲章，5）」（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第十六屆常務大會第一會期

《綜合報告》，8a）。成長茁壯為共議性的教會，是每一個人、也是所有人一起，共同

回應這項召叫和使命的具體方式。 

曾出席共議性的會議的弟兄姊妹，特別是參加過第一會期的人，對教會的合一和多元已

有具體而真實的經驗。我們的時代充斥著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兩極化和衝突不斷，縱使

如此，在基督內的教會，仍是與天主合一、也與人合一的標誌和工具，這個召叫日益鮮

明。教會聆聽聖神的聲音，為聖言作證，懷著信德辨識時代的徵兆，便可以溝通協調整

合差異，表達基督奧祕無窮無盡的豐富性。因此，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在多元中實踐合一

的經驗，代表著對很難相信和平與和諧的世界發出先知性的話語。 

 

1. 指導性問題 

共議性的進程讓我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在第一會期上，這種意識逐漸「具體化」，

為第二會期（2024年 10月）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邁向 2024年 10月》（2023年 12月 11

日）的文件解釋，說明在第一和第二會期之間，我們將進入另一個諮詢的時刻，深思以下的

問題：如何才能成為傳教的共議性的教會？ 

我們的目標是要找出在不同的背景和環境下所要採取的途徑和工具，以提升每位教友和

每個地方教會的創造力，好能執行向當今世界宣講復活的主及其福音的獨特使命。因

此，這並不是一個為提升教會結構的效率而將我們侷限在技術上或程序上的改善計畫，

而是一個邀請，要我們反思在共議性的教會所特有的合一與多元之間的動力中，我們受

召投身於不同傳教形式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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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焦點將是每個人的參與，以我們不同的聖召、神恩和職務，共同參與向世界宣講

耶穌基督福音的使命。鑑於教會傳教的轉型，按《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所載：「新福

傳召喚每個受洗者都要作個人的委身」（《福音的喜樂》，120），我們承認和促進每

位天主子民的特殊神恩對傳教使命的貢獻，並反思信友共同工作和牧者職務權柄之間的

關係。在共融和傳教的視野之下，所有人的參與和少數人的權柄之間的動態聯繫，其神

學意義、在啟動聯繫的實際做法上及教會法結構的現實中，都會得到深化。我們將從下

列三個截然不同但又相互依存的層面：地方教會、團體教會（國家、區域、大洲）、整

個教會，進行探索羅馬主教的首席權、普世主教的集體性和教會共議精神的關係。確認

這三個層面可以根據大會第二會期來組織工作，同時牢記它們是三個相互關聯的視角，

透過它們來看待合一和有機的現實：傳教的共議性的教會生活。 

 

2. 草擬第二會期《工作文件》的步驟 

根據指導性的問題，開始啟動新一輪的諮詢進程，此進程的性質與共議性的進程的第一

階段有所不同，正如《邁向 2024 年 10 月》文件所解釋的，要求各主教團和東方禮教會

聖統制組織成為這一部分過程的參考，協調各教區和拜占庭禮教區蒐集資料的工作，並

設定方法和時程。他們也要在自己的層面和大洲層面對同一指導性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以確認所提的方法與時程適當可行（參閱：1）。主教團、東方禮教會聖統制組織，和不

屬於任何主教團的教區，必須蒐集本次的諮詢成果，整理成綜合報告，在 2024 年 5 月

15日之前送達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總祕書處，裨益作為起草下一份《工作文件》的基礎。  

其他資料將併入綜合報告裡，首先是「世界主教代表會議與堂區司鐸」國際會議（2024

年 4月 28日至 5月 2日在薩克羅法諾[羅馬]舉行）的結果，該會議係為滿足第一階段及

第一會期期間一再表達的需要而召開的，需要聆聽地方教會司鐸們的心聲，並強化他們

投身於牧靈職務的經驗，期待他們更深入共議性的進程。 

最後，鑑於大會多次要求，並本著《主教共融》宗座憲章第 10條的先知職精神，由世界

主教代表會議總祕書處啟動五個工作小組所進行的神學研究成果，也將納入《工作文

件》的材料之內。這五個工作小組將由專家組成，尊重地理分布、性別和教會條件等所

需的多樣性，並以共議性的方式進行研究。特別是其中三個小組主要將聚焦於前述的三

個層面（每個層面一個小組），而另外兩個小組則將致力於兩個橫向的軸線，強調該層

面彼此之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依賴，然後根據大綱總結以下段落。 

 

3. 有待探索的觀點 

I. 地方教會共議性的傳教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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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會期結束時所批准的《綜合報告》，承認眾人共同的傳教使命「必須成為基督徒團

體組織和整個地方教會、所有機構、每個牧靈組織，其所有服務的標準」（《綜合報

告》18b）。尋找共議性的教會的傳教面貌和途徑，與每一個地方教會息息相關，在地

方教會的構成主體及天主子民的多樣性中，莫忘為福音作見證的任務，這福音藉著共同

的洗禮尊嚴，超越基督宗派的歸屬，團結了所有領了洗的人。工作小組會從共議性的教

會的角度出發，就地方教會層級的福傳使命，探討以下議題： 

a) 從傳教的角度看，教區主教職務的意義和形式，乃是教會委託給他，作為其個別教會

「有形的統一中心和基礎」（《教會》教義憲章，23），特別是與司鐸諮議會、教區各

委員會、修會團體和教會團體的關係。（參閱：《綜合報告》12） 

b) 導入某種形式的結構和程序，對教區主教及在地方教會中執行職務者（無論是聖職人

員或非聖職人員）的工作表現，定期進行審查，以不同的方式促進所有人的問責文化

（對所履行的職務負責）。（參閱：《綜合報告》12j ） 

c) 參與組織的風格和運作模式。特別注意決策過程中，諮詢時刻和商議時刻之間的關係

（參閱：《綜合報告》18g），如果有些組織或機構還沒有婦女的參與，要確保她們也

能夠參與決策過程，並在牧靈關懷和職務上承擔責任。（參閱：《綜合報告》9m） 

d) 已制定的職務和實際運作的事工，其存在與服務有助於以更調和、有效的方式配置地

方教會在教區內和不同文化之間的福傳工作，強化平信徒的神恩和角色，以履行教會的

使命（參閱：《綜合報告》8d-e），尊重平信徒的特殊性（參閱：《綜合報告》8f），

並留意聖化塵世的使命和在教會內執行任務和職務之間的緊張關係（參閱：《綜合報

告》 8j），同時也考慮建立新職務的可能性。（參閱：《綜合報告》8n、16p） 

必須特別留意「承認和重視女性的貢獻，並提高她們在教會生活和傳教使命上的牧靈領

導力。為了更加體現所有人的恩寵和神恩，更充分地回應牧靈的需要，教會如何讓更多

的女性參與現有的角色和事工？如果需要新的事工，應該由誰來分辨？放在什麼層級？

以什麼方式來進行？」（《綜合報告》9i） 

 

II. 教會群體傳教的共議性的面貌 

2015 年教宗方濟各在紀念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成立 50 週年致詞中申明：「操練共議精神

的第二層面就是教省、分區、全區會議，及尤其是主教團」，參閱《天主教法典》第

495~514 條關於教區內的組織。他強調「慎思如何透過這些架構，更有效地產生主教的

『集體性』形式的中介建議，這或許要靠整合或更新某些教會悠久的架構形式而達致。

梵二希望這些架構能促進主教的『集體性』精神，但這期望依然未能完全實現。我們仍

在路上，還在中途的階段。」從而曾在《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16）中提及，可朝健

康的「權責分配」（decentralisation）的方向去推進，後來又在《你們去宣講福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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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憲章（II，2）再次重申。工作小組會從共議性的教會的角度出發，就教會群體的傳教

使命，探討以下問題： 

a) 使教會之間有效地交換恩典成為可能的方式和條件（參閱：《綜合報告》4m），分

享「精神財富、傳教人員及物質協助等」（《教會》教義憲章，13）； 

b) 在共議性的教會中完善主教團的法規，以便他們可以在全體共議性的教會中成為行使

合議制的主體，也可以藉以增加他們自己的理論和紀律的權威，而不限制每個主教或羅

馬主教在教會中的適當權力，以作為整個教會合一的可見原則和基礎（參閱：《綜合報

告》19）； 

c) 有機會將教會之間的共融結構擴大到主教團以外的層面，省思如何規範大洲或次大洲

地區地方教會團體組織的地位，同時顧及從傳教的角度與不同文化和社會對話產出碩果

的需要。（參閱：《綜合報告》19） 

 

III. 普世教會傳教的共議性的面貌 

正在進行的共議性進程為行使伯多祿牧職帶來新的方式。因此，在普世教會的層面，教

會的共議精神、主教的集體性以及羅馬主教的首席權之間的關係等問題正逐漸浮現出來

（參閱：《綜合報告》13a）。工作小組將以這個觀點探討下列議題： 

a) 東方天主教會可為深化伯多祿首席權的教義作出貢獻，闡明其與普世主教的集體性和

教會的共議精神之間的內在聯繫。（參閱：《綜合報告》6d） 

b) 大公合一的旅途為「天主教徒理解教宗牧職、主教的集體性、共議精神及它們之間的

相互關係」作出貢獻。（《綜合報告》13b） 

c) 在一個共議性的教會中，羅馬教廷，作為襄助羅馬主教執行其普世職務的機構，本著

《你們去宣講福音》宗座憲章的精神，思考教廷與地方教會、教廷與主教團、教廷與世

界主教代表會議之間的關係。（參閱：《綜合報告》13c-d） 

d) 考慮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教義以及大公會議後神學和教會法的發展，在共議性的

教會中行使主教的集體性的方式。 

e) 闡明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特殊身分，特別是主教擔任的具體角色以及天主子民在共議

性的進程所有階段的參與。（參閱：《綜合報告》20） 

 

IV. 共議性的方法 

為了敞開心靈迎接基督在聖神中的臨在，我們蒙召去默觀聖言、祈禱和相互傾聽，為個

人和團體的歸依做好準備。特別是彼此聆聽，需要不斷地操練與實踐，以便在教會生活

的所有層面上，促進靈性、制度、程序、禮儀四個幅度的清晰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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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的整個旅程，特別是在第一會期的過程中，「靈修交談」的實踐已經得到驗證

與認可，確實能夠支持並表達我們在旅途中的「靈性幅度」。實踐「靈修交談」並不意

味著遵循某種成文的技巧，而是走上一條表達教會本身口傳性質的道路，這源於天主的

自我啟示，傳達了祂的生命，「藉啟示與人交談，宛如朋友  [對話] 。」（《天主的啟

示》，2） 

同時，共議性的方法要求注意「制度的幅度」，適當地反映教會生活與肩負使命的機構

和事件，也注意「程序的幅度」，尤其是「制定決策」與執行決策之間的關係。  

這三個幅度雖是不同的面向，但每個面向都需要特別的關注，且不應被視為各自獨立，

反而應該在動態合一中去思考和生活。最後，由於禮儀既是教會生活的一面鏡子，又是

教會生活的養分，因此這項工作也涉及「禮儀的幅度」：「如果感恩祭塑造了共議精神

的模式，那麼我們應該採取的第一步就是懷著在基督內的真實友誼，以切合恩典的方式

舉行彌撒。」（《綜合報告》3k） 

在共議性的方法的橫向視角方面，工作小組將探討以下議題： 

a) 教會共議性的生活，其禮儀和聖事的根源（聆聽聖言和慶祝聖體聖事）與教會分辨的

實踐之間，具豐富的關係。 

b) 更加澄清「靈修交談」的結構。工作小組從多元教會的靈修傳統和不同文化脈絡的經

驗中得知其多樣性，將此多樣性納入考慮，會把「靈修交談」的結構說得更清楚（參

閱：《綜合報告》2i-j）。 

c) 世界主教代表大會第一會期提出的邀請，一方面是「澄清靈修交談如何整合神學思想

和人文社會科學的貢獻」（《綜合報告》2h），另一方面，透過相互聆聽、對話和參與

團體分辨，為「不同領域的專家結合其專業知識與個人靈修，使其所提供的是真正的教

會服務。」（《綜合報告》15i） 

d) 從我們正在經歷的「時代變遷」的角度，著眼於神學和學科辨別的標準，順服於啟示

並聆聽時代的記號，來釐清天主子民信仰的超性意識與牧者的訓導之間的循環關係。 

e) 從教會學的角度闡述「制定決策」和「執行決策」之間的關係，即所有人的參與和特

定的某些人行使權威之間的關係，界定並確認不同教會主體以及不同機構和活動的職權

範圍（教義、牧靈、文化），以此表達共議精神之實踐。 

f) 推廣一種適合共議性的教會的慶祝風格，使信友能夠經驗到並見證所有人的共同參

與，同時尊重並促進每個人的角色、神恩及其職務的特殊性。  

 

V. 在傳教使命中的共議性的教會的「場所」 

目前的共議性的進程清楚表明，關於地方教會和普世教會之間的「相互內在性」原則，

如何有利於不同層面（地方、區域、普世）和諧地行使共議性精神、主教的集體性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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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祿的首席權。教會蒙召活出共融、參與和傳教的「地方」是由許多的「場所」組成。

這不僅是一個事實，而且符合「天主因祂的慈善和智慧，樂意把自己啟示給人（親自顯

現自己）並使人認識祂旨意的奧祕」（《天主的啟示》，2）。與耶穌基督——唯一的中

保和整個啟示的圓滿——的關係，總是有脈絡的：「發生」在某個地方。就這點來說，

信仰經驗在「場所」產生了，也是一個詮釋學的空間，其中「對傳授的事蹟和言語之領

悟都有進展」（《天主的啟示》，8），並且救贖真理的宣講，不斷有新的表達方式：

「地點」是福音形式的組成部分。 

我們生活的時代，人與團體之間的空間關係正發生深刻的變化。人的移動性、不同的文

化和宗教經驗並存於相同的情境，以及數位環境（資訊領域）的普及，都是需要分辨的

「時代徵兆」。 

正在發生的變化以及對天主子民多元面貌的認識，召喚我們重新關注地方教會之間的關

係，其彼此之間以及與羅馬主教之間的共融，構成了天主的教會，是唯一、至聖、至

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在一個充滿暴力和分裂的世界中，以和諧的、兄弟情誼般的

團結，實現社會正義、和平、和好並照顧共同家園，來見證人類的合一、共同的起源和

共同的命運，從而克服因對某個地方及當地居民和文化的錯誤理解，而產生分裂的可能

性，顯得日益迫切。 

一個工作小組將研究地方、區域、普世三個教會階層的橫向關係，並採取此觀點來探討

以下議題： 

a) 發展關心天主子民文化幅度的教會論（參閱：教宗方濟各在《福音的喜樂》115 所說

的話：「恩寵預設文化。天主的禮物降孕於領受者的文化中」）。事實上，似乎有必要

在制度層面上也表達文化福傳與信仰本地化之間的互惠動力，為當地的詮釋學提供空

間，避免「地方性」成為分裂的理由，也避免「普世性」變成一種霸權形式。 

b) 在宣講的動態中提到的「場所」，指的是宣講的原則：「這種適應人們文化而宣講啟

示真理的作法，應當繼續奉為傳揚福音的定律。這樣一來，便能激發各國以本地方式表

達基督福音的能力，同時，又促進教會各民族間不同文化的生命交流。」（《論教會在

現代世界》，44)  

c) 在處理重大道德和牧靈議題時，提及「場所」的特殊性和（不同層面的）教會共融的

要求。 

d) 移民現象的影響代表著「重塑地方教會成為跨文化團體的現況。許多移民和難民身上

承載著漂泊異鄉、戰爭和暴力的創傷，他們往往成為接納他們的團體中更新和富饒的泉

源，以及與地理位置遙遠的教會直接聯繫的機會。」（《綜合報告》5d） 

e) 數位環境文化和新科技對「本地」概念的衝擊。例如，在網路上所有的關係和倡議，

包括教會的關係和倡議，其「影響力和範圍遠超過傳統所理解的領土疆界。」（《綜合

報告》1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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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來自天主教東方教會的大量信友遷移到以拉丁禮為主的地區，引發了教會法和牧靈問

題，為此「當地拉丁禮教會需以共議精神之名，幫助移民至此的東方教會信徒忠實地保

留他們的身分，並培養他們的特有的資產，而不經歷同化的過程。」（《綜合報告》

6c） 

4. 一些橫向的參考點 

深入研究所指出的觀點，可以有效地參考一些適用於每個觀點的原則。 

第一個原則：福傳使命乃是教會的動力和存在的理由。提升教會的形象和共議性動力

的目的是可信地且有效地體現和支持這個使命，此乃所有分辨的終極標準。在傳揚福音

上最有效的作法必須優先執行，勇於放棄那些被證實不太有用，甚至根本就是障礙的作

法。正是這種對使命的追求，確保了共議性的進程不是教會自我檢視或擔心自身的平衡

的一種作法，而是面向世界和整個人類，要求每位天主子民作出自己無可取代的貢獻。

「鮮血的大公主義」（參閱：《綜合報告》7d）強力地提醒我們，為福音作見證直至獻

出生命的都是領了洗的人，不分宗派歸屬：因此，是共同的使命引導我們通往基督徒的

合一之路，從具體的合作形式開始，我們必須繼續推進和嘗試。 

如果傳教的動力是教會的本質，標誌著教會歷史的每一個時刻，那麼傳教的挑戰將隨著

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因此，我們必須努力辨明當今世界的問題：如果無法識別並回應這

些問題，我們的宣講將失去連結性和吸引力。基於此種需要，我們關注年輕人、數位文

化，並讓窮人和邊緣群體參與共議性的進程，以便他們的觀點能夠揭示社會、經濟和政

治的動態，否則這些動態可能會被隱藏。教會結構的任何變化都必須有效地應對當今世

界傳教的挑戰。 

第二個原則：促進參與傳教的使命，這是所有領了洗的人的恩寵和責任，他們要積極

運用信仰的超性意識及各自的神恩，好偕同主教行使的職權共同發揮影響力： 

「在所有信友都被賦予的信仰的超性意識和在實現共議精神的不同層面上進行分辨，以

及那些行使合一與治理的牧靈職務的權柄，三者之間的循環，闡明了共議精神的動力。

這種循環性促進所有領洗的人的尊嚴和共同責任，強化聖神在天主子民內撒播神恩的臨

在，承認牧者們與羅馬主教的合議及在階層共融中的特定職務，以及確保共議性的進程

和活動忠於信仰寶庫，並聆聽聖神的聲音，以更新教會的使命。」（國際神學委員會，

〈教會生活及使命內的共議精神〉，72） 

因此，共議性的幅度和等級組織的幅度並不存在競爭，將它們結合在一起的張力才是動

力的重要來源。尤其，決策過程是創造性地處理這張力的地方，從而使每個人都能善盡

自己的特定責任而不被剝奪。 

第三個原則：銜接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同時考慮中間層級的多樣性與一致性。惟

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存在於地方教會之中，並來自地方教會（參閱

《教會》教義憲章，23），各地方教會彼此共融，也與羅馬教會共融。每一個教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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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內，並透過聖神，都是各團體的主體，受聖言的感召，由聖事禮儀所啟發，天主的

子民在其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下生活奔走，體現天主的恩寵。同時，每個教會蒙召與

所有其他教會分享其所得的豐富恩賜。這是透過主教的職務來實現的，主教是所有信友

共議性參與教會使命的合一原則和保證者，與其他主教，「與伯多祿一起，並在伯多祿

權下」，為整個教會服務（參閱：國際神學委員會，〈教會生活及使命內的共議精

神〉，61）。因此，共議精神適時地構成了理解和促進主教的集體性的教會背景，並描

述了在每個教會內和教會間共融、分辨往前邁進的方法時，促進大公合一所應遵循的道

路。我們正在尋找一種適合當今世界的方式，在多樣性中實現合一，在不消除差異和特

殊性的情況下體驗彼此之間的聯繫，但也不要漠視一些挑戰——例如照顧共同家園、移

民或數位文化——只有共同應對才能解決。 

第四個原則：最根本而費力，但同時又能帶來希望和創造力的原則，此即共議性的歷

程的精妙靈修特徵。藉著天主父，在耶穌基督內，因著聖神的德能，主內的姊妹弟兄聚

集在一起，彼此相遇，互相聆聽，各自從自己的召叫、神恩和職務的角度來提供觀點並

作出貢獻。這相遇和聆聽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開闢一個空間，使我們能夠一起分辨聖

神的聲音，並接受祂的召喚。在教會的所有層面上，我們的目標都是一樣的：明瞭主要

我們做什麼，並且準備好去做。門徒的任務，也正是他們的確實身分，就是跟隨主，無

論主決定往哪裡去，都要共同完成原本屬於祂的救贖使命。 

 

5. 一起邁向 2024年 10月 

隨著世界主教代表大會第十六屆常務會議第二會期的籌備工作不斷推進，也得益於此處

制定的方向，第一會期《綜合報告》中確定的其他兩項指導方針的工作也在繼續進行。 

第一個指導方針，是在地方教會中保持共議性的動力，以便越來越多的人能夠直接體驗

到。我們再次邀請所有教區重新閱讀《綜合報告》，以確定符合當地情況的最重要的請

求，並在此基礎上擘劃「最妥適得當的措施，讓全體天主子民共同參與。」（《邁向

2024年 10月》，2） 

第二個指導方針，是以共議性的方式深入研究一系列極為重要的議題，這些議題「尚須

與整個教會及羅馬教廷各部會通力合作協力推動」（同上，導言）。目前正在成立研究

小組，對所確定的主題進行深入研究，與本文件同時發布的文件《研究小組與羅馬教廷

各部會通力合作共同探討，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第十六屆常務大會第一會期提出的問

題》，將說明得更加詳實。此外，為更廣泛地服務共議性的進程，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總

祕書處將啟動一個「常設論壇」，以深化教會共議精神的神學、教會法學、牧靈、靈修

和交談等面向，也回應《綜合報告》所提的要求，「在專門術語的使用和概念的瞭解

上，深化我們的神學幅度」（《綜合報告》1p）。國際神學委員會與法規條文部同意，

為大會服務而設立的教會法學委員會將協助執行這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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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經啟動的許多工作小組，它們所涵蓋的主題之間，不可能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在

不同層面和不同軸線上，存在許多聯繫、接觸點，甚至重疊。大會總祕書處的任務之一

是確保工作順利進行，以聽取各領域逐步取得的成果，好為 2024 年 10 月的會期提供適

當的資訊。 

 

梵蒂岡，2024 年 3月 14日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 譯） 

 

 

下載其他語言： 

https://press.vatican.va/content/salastampa/it/bollettino/pubblico/2024/03/14/0212/00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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